
花蓮縣兒童及少年諮詢代表自治規範 
花蓮縣政府委託台灣世界展望會辦理 

一、花蓮縣兒童及少年諮詢代表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條第1項

及第 10 條第 2 項規定實施辦理，由花蓮縣政府社會處委託「財團法人台灣

世界展望會」辦理兒少諮詢代表遴選、培力課程及協助進行議題討論。 

二、花蓮縣兒童及少年諮詢代表應為 11 歲以上未滿 18 歲之花蓮縣縣民。對兒

童及青少年權益與福利議題有興趣並熟稔者，具有高度的服務熱忱與合群之

團隊精神，參與公共事務、志願服務或社會公益團體活動之經驗者為佳。 

三、花蓮縣兒童及少年諮詢代表需經由初選、複選兩個階段進行遴選，共選出的

10 位代表(備選三位)，任期兩年，連選得連任。當選者由花蓮縣政府製作當

選證明書，並配合委託單位進行宣誓上任。 

四、每屆代表設立召集人與副召集人各乙位，負責召集兒少代表參與會議討論，

每屆設立三個任務小組，進行議題實質討論、資料收集與報告，並各自設立

組長與關心方向： 

(1) 文化族群小組：關注各族群的文化議題，並進行分析及討論。 

(2) 公共議題小組：關注縣內各項公共議題，尤其特別關注兒童及少年有關的

公共議題進行討論分析建議，如縣內學生使用公車狀況進行改善建議。 

(3) 兒少權益小組：關注兒童及少年相關的權益議題，如學生自治議題。 

 



五、花蓮縣兒童及少年諮詢代表必須配合委託單位出席各項活動與課程，包括每

月乙次例會、不定期臨時會等，並出席兒童及少年福利促進委員會(每半年乙

次)，代表縣內兒少蒐集兒童及少年意見，會議時參與表達意見或提出報告。 

六、花蓮縣兒童及少年諮詢代表應克盡代表之義務，準時出席相關的會議，並且

收集兒少意見進行聯名報告與提案，若全年度出席率未達 80%，或該年度未

參與報告與提案者，可由兒少代表於例會中表決，決議是否更換備選，由委

託單位報請花蓮縣政府進行代表更換，以盡代表之責任。 

七、花蓮縣兒童及少年諮詢代表為無給職，但集會及列席各項會議時，可申請交

通費及膳費補助。 

八、本自治規範於每屆「花蓮縣兒童及少年諮詢代表」期初時進行檢視討論及調

整，並報經花蓮縣政府同意核備實施。 


